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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依據

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校有關之規定訂定，以為本系碩士班

學生在學期間修習學業、撰述論文、完成學位之依據。 

第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畢業應修學分為入學當年度課程架構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修業年限一至四

年。 

第三條  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以十六學分(含學術定向與專業成長)為原則。申請免先修科目之修

習者，須經研究生修業指導委員會核准。 

第四條  碩士班研究生之諮商實習課程按本系諮商實習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畢應修學分數達二分之一及以上(包括「研究方法」科目)者，經研究生修業

指導委員會核准後，得進入論文修習階段。 

第六條  碩士學位考試： 

一、碩士論文口試由委員三至五人組成學位考試委員會(校外委員至少佔三分之一，若有兩

位指導教授則考試委員需至少有四人組成)。指導教授准予提出論文口試申請後，須繳

交論文口試申請表。論文口試時間依照學校規定之日期辦理。 

二、論文口試成績以出席委員無記名評定分數平均之，但有逾半數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

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口試評分辦法如附表。論文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

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一學期申請重考，且以一次為

限。 

三、舉行學位考試時以公開進行為原則，考試地點應以本校為原則。 

四、考試委員以親自出席學位考試為原則，必要時得以視訊方式進行，不得委託他人為代

表。以視訊方式進行者，須經本系相關會議通過，且應全程錄影存檔。 

第七條  論文口試委員互推一人擔任口試主席(指導教授不得為主席)。 

論文口試委員應由助理教授以上或具博士學位且有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者擔任之。 

第八條  學生提畢業論文前，須於國內、外研討會或期刊(含各大學相關學報)等，發表經審查採用之

論文(含第一作者、第二作者或通訊作者) ，經本系審核通過後，始得畢業。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一年以上(含)，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能者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

請資格及審核方式另訂之。 

第十條 本作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